

玉溪市公安局对玉溪市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297号建议的答复
李正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玉溪中心城区人像识别系统建设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您提出的“由玉溪市住建局将《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人像识别系统建设设计方案》纳入玉溪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这一建议”，玉溪市公安局积极与市网信办联系，先后召开联席会议2次，共商建议办理的具体措施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利用市委网信办的职能优势，及时把“玉溪中心城区人像识别系统建设”纳入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论证的议事日程。为更好地把“玉溪中心城区人像识别系统建设”纳入到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中，市公安局科信支队安排专人到红塔分局进行系统调研，进一步优化玉溪中心城区人像识别系统建设方案。
二、针对您提出的“足额保障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人像识别系统建设资金约600万元，促使该系统顺利建成使用这一建议”，虽然市公安局与市委网信办为人像识别系统的建设做了诸多努力，但由于人像识别系统建设在全省范围都是由各州（市）所属县（区）自筹自建，故市政府2018年6月8日发布的《玉溪市人民政府加快建设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18〕16号）中，并没有把“玉溪中心城区人像识别系统建设”纳入到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中，因此，玉溪中心城区人像识别系统建设的资金保障问题还待下一步向市政府报告，由市政府统筹协调。










